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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新

基金法”)第 12 条规定“公开募集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由基金管理公

司或者经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按照规定核准的其他机构担任”, 

拓宽了公募基金管理人的机构类型, 为除了基金管理公司以外的其

他机构参与公募基金管理业务预留空间。  

 

新基金法第 13 条规定了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条件, 其中, 主要股东

(指持有基金管理公司股权比例最高且不低于 25％的境内股东)范围

拓宽至经营金融业务或管理金融机构的主体, 因此, 除新基金法实

施前已允许的银行、证券、信托等金融领域外, 保险等金融机构或

者不直接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控股公司、集团公司都可以成为

主要股东。 

 

在新基金法原则性规定及授权的基础上, 中国证监会颁布了《资产

管理机构开展公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业务暂行规定》(“《规定》”)、

《保险机构投资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办法》(“《办法》”)等一系列

配套规定。 

 

各类资产管理机构可获公募基金管理人牌照(“公募牌照”) 

 

《规定》明确了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证券公司(或通过其控股的资

产管理子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及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合称

“资产管理机构”)可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区别

于设立之初即开展公募基金管理业务的基金管理公司, 资产管理机

构在向中国证监会申请公募牌照前, 应已设立且正常经营其他类型

的资产管理业务, 获公募牌照后, 公募基金管理业务受中国证监会

基金部监管(功能监管模式), 该机构本身及其已开展的其他业务则

仍受其主管机构监管(机构监管模式), 例如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的设

立及开展保险资产管理业务仍由中国保监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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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第 5 条至第 8 条、第 11 条至第 13 条从资本与财务指标、证券类产品管理经验、业绩与规模、

治理与内控、合规经营、部门、人员、系统、业务制度、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基金业协会”)会员资

格等方面明确了资产管理机构申请公募牌照的各项条件。 

 

《规定》自 2013 年 6 月 1 日生效至今, 已有东方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功获得公募牌照。据了解, 中

国证监会基于风险隔离、公平交易等考量因素, 倾向于由证券公司的资管子公司申请公募牌照, 而不是证

券公司自行申请。泰康资产等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已在积极申请公募牌照。私募证券基金管理机构则由于

尚待基金业协会出台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规则等操作细则, 申请进度略为落后, 但多家知名私募机构已

先行注册成为基金业协会会员, 积极筹备公募牌照申请工作。 

 

新型主体成为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 

 

 保险机构 

 

除新基金法实施前已有的证券系、信托系、银行系基金管理公司外, 保险系基金管理公司已面世(例

如, 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澳大利亚安保资本发起设立的国寿安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于新基金法、《办法》及中国保监会发布的《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 保险机构作为基金

管理公司主要股东已无法律障碍。《办法》第 2 条明确, 保险机构包括保险公司、保险集团(控股)

公司、保险资产管理公司等保险机构, 但实践层面, 保险资产管理公司倾向于申请公募牌照, 而不

是出资新设或并购基金管理公司。保险机构作为主要股东应同时满足新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管

理公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规定、《保险资金投资股权暂行办法》、《办法》关于主要股东的资格

条件。程序方面, 应先经中国保监会审批并出具监管意见后, 方能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申请材料。 

 

 根据新基金法第 13 条的规定, 证券投资咨询机构等其他金融机构或者金融机构控股集团公司都有

可能成为主要股东, 该等主体成为基金管理公司主要股东的资格条件尚待中国证监会进一步明确, 

目前, 中国证监会正在根据新基金法对现有《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及其实施规定进行

修订。 

 

 进一步开放 

 

－ 专业人士股东 

 

中国证监会于 2013 年 5 月发布的《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办法》及其实施规定

的征求意见稿首次出现了“专业人士股东”的表述, 允许基金管理公司通过专业人士持股等方

式, 强化激励约束机制。专业人士股东甚至有可能成为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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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CFA、CEPA 框架下的外资持股比例突破 

 

根据 2013年 6 月签署的《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2013年 8 月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

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补充协议十, 台资金融机构、港资金融机构可在内地设立合资

基金管理公司, 台资、港资持股比例可达 50%以上。当然, 即便是 ECFA、CEPA 框架下的

合资基金管理公司, 仍应由符合条件的境内主体作为主要股东。 

 

新基金法框架下, 中国证监会对公募基金管理业务监管模式转变, 出现了公募基金管理人的准入多元化、

参与主体多样化趋势, 为公募基金管理行业注入新的活力, 机构格局或将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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